
产品责任保险投保单

1、本投保单和《产品责任保险条款》及附加条款是保险合同的组成部分，请您仔细阅读保险合同的各项内容，重点关注保险产
品名称、主要条款、保障范围、保险期间、保险费及交费方式、赔偿限额、免除或者减轻保险人责任的条款、索赔程序、退保
及其他费用扣除、保险合同效力中止与恢复等规定。如您有任何疑问，可以要求销售人员对上述内容进行详细讲解。
2、请您了解违反如实告知义务导致的法律后果：根据《保险法》规定，投保人故意或者因重大过失未履行如实告知义务，足以
影响保险人决定是否同意承保或者提高保险费率的，保险人有权解除合同；投保人故意不履行如实告知义务的，保险人对合同
解除前发生的保险事故，不承担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并不退还保险费；投保人因重大过失未履行如实告知义务，对保
险事故发生有重大影响的，保险人对合同解除前发生的保险事故，不承担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但应退还保险费。
3、请您按本保险合同的约定及时交纳保险费。
4、本公司服务电话为95511，如您有任何疑问，可拨打服务电话进行咨询、报案、投诉；您也可通过本公司官方渠道（平安产
险官网/平安产险公众号/好车主APP/好生活APP/企业宝APP）进行在线咨询、报案、投诉。

投保须知:

  投保人信息

投保情况
Information of
Application

投保人名称
policy holder

通讯地址
location

 □新投保业务：

  New Business

 □续保业务（上年保单号：

Business Renewal (Policy No. of Last Year)

  北京光华荣昌汽车部件有限公司
联系人名称

Linkman   刘小姐

  北京市昌平区北流村600号院9号楼 Linkman Tel
联系方式

  18510******

  被保险人信息

名称
Name

通讯地址
Location

行业类型

Number of piece

证件类型

Type of piece

证件号码

Nature of Business

  北京光华荣昌汽车部件有限公
司

  北京市昌平区北流村600号院9
号楼

  批发和零售业  零售业/商店
汽车、摩托车、燃料及零配件专
门零售  汽车零配件零售

Linkman

联系人名称

Linkman Tel

联系方式

Email

邮箱

  刘小姐

  18510******

  liuhai****@bjghrc.com

11 19 0 1 041 8 *4 **11 8 *

被保险人
Insured

□工商营业执照

  □其他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组织机构代码证 □税务登记证

√

√

）

该产品过往5年的损失、
召回和调查情况

Any Accident in the Past

是否多产品
Whether Multi Products

产品名称
Products Name

产品型号
Products Model

Products Use

产品用途

Any attestation
产品质量认证类型

  □否 （产品明细详见清单）

产品类型
Products Type

被保险产品情况
Information of the
Insured Products

□是√

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投保单号：51209823903592993559

PING AN PROPERTY & CASUALTY INSURANCE COMPANY OF CHINA,LTD



投保单号：51209823903592993559

赔偿限额

其中：财产损失限额

每次事故人身伤亡限额
Limits

  投保明细(赔偿限额币种:人民币)

每次事故赔偿限额

每次事故每人赔偿限额

保险期间内累计赔偿限额

  100,000

  100,000

  100,000

  100,000

  10,000,000

Limit of Indemnity A.O.A

for Property Damage Any One Accident

for Bodily Injury Any One Accident

Limits of Sums of Indemnity in

the Period of Insurance

   □ 世界司法（包含美、加）

付费约定
Payment(s) agreements

投保人应按约定交付保险费。

The insurant should make premium payment(s) based on agreements.

  1、

约定一次性交付保险费的，投保人在约定交费日后交付保险费的，保险人对交费之前发
生的保险事故不承担保险责任。

Provided the insurant makes lump-sum payment after the agreed payment date,
the insurer should not be liable to any insurance risk occurred before
premium is paid.

  2、

  3、 约定分期交付保险费的，保险人按照保险事故发生前保险人实际收取保险费总额与投保
人应当交付的保险费的比例承担保险责任，投保人应当交付的保险费是指截至保险事故
发生时投保人按约定分期应该缴纳的保费总额。
In terms of premium by installment, the Insurer would take insurance
liability according to the proportion of actual payment made by the insurant
before the insurance risk occurs, in so-called should-be-paid premium that
the insurant is contractually obligated to pay till any insurance accident
takes place.

 销售区域 销售额(RMB)

 保险期间预计销售总额
10,000,000

    费率   0.21%

保费(RMB)   (小写)：RMB21,000  (大写)：人民币贰万壹仟元整

付款日期
Date of Payment

附加险   无

免赔说明
  1.本保单每次事故绝对免赔人民币2000元或损失金额的10%，两者以高者为准。

Estimated Amount of Sales

 欧洲地区 10,000,000

Rate

Premium

司法管辖

  Wordwide (exclude America & Canada )

  Wordwide (include America & Canada )

   □ 中华人民共和国司法（包含港、澳、台）

   □ 中华人民共和国司法（港、澳、台除外）

   □ 世界司法（美、加除外）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exclude Hongkong & Macao & Taiwan)

√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include Hongkong & Macao & Taiwan)

Jurisdiction

1.兹经保险双方协商同意，保险人对下列的损失不负责赔偿：对于被保险人描述、保

证、设计或同意被保险产品用以治愈、减轻、防止、消除或延迟人身侵害或财产损失的

功效，而实际上被保险产品未能达到该功效所引起的损失；因任何被保险人产品未能正

确实现其用途或功能和/或未能达到被保险人保证的性能、质量、适用性或耐用性水平而

导致的人身伤害和/或财产损失。

2.本保单只负责产品对终端使用客户（消费者）造成的损失或伤害，对于产品在仓储、

特别约定
Specialties

Period of Insurance   12  Months, from 2025-11-01 0:00:00 to 2026-10-31 24:00:00 (both dates inclusive)

  投保明细

  自  2025  年  11  月  01  日  00  时起至  2026   年  10  月  31  日  24  时止保险期间

自  2025年11月01日起Retro Date

追溯期

自Sunset Date

日落期

□事故发生制
Policy trigger

mechanism

保单触发机制 □索赔发生制

     Occurrence      Claims Made

√



投保单号：51209823903592993559

 投保人声明 Declaration

 1、本人兹申明上述各项内容填写属实。
 I hereby declare that the above is true to the best of my knowledge and belief.
 2、本投保人确认已收到了《平安产品责任保险条款》，且贵公司已向本投保人详细介绍了条款的内容，特别就保
险条款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内容和手写或打印版的特别约定内容作出明确说明，本投保人对免除保险人责任的
条款的概念、内容及其法律后果，均因保险人的明确说明已完全理解，并同意投保。
 The Policy holder acknowledge proper receipt of "PRODUCTS LIABILITY INSURANCE" and its additional
clauses. Furthermore, the Insurer has fully explained the Clauses, especially

是否认证开通我司线上服务平台-企业宝平台：□否 □是    □已认证
本投保人已经认真阅读《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企业认证用户使用协议》，已了解并同意其中所有内容
及免责条款，现自愿申请企业宝平台企业认证，并授权下列超级管理员代表本投保人在企业宝平台进行投保、查
询、批改、理赔及开设子账户等操作，下列超级管理员行为均代表本投保人行为，本投保人均予以认可，并承当
相关法律后果。

请您在取得下列管理员同意后，按照实际情况填写企业宝平台超级管理员信息

超级管理员信息

超级管理员1

超级管理员2

超级管理员3

姓名

电话

身份证号

身份证号

姓名

电话

身份证号

姓名

电话

运输、批发零售等过程中发生的事故除外 。

3.本保单按被保险人预计年销售额投保，出险后，若企业实际销售额高于预计销售额

（根据月预计平均销售额，按12个月计算年销售额），按预计销售额与实际销售额的比

例在保险单约定的赔偿限额内赔付；

4.投保人、被保险人及本保单受益人不得擅自将“中国平安”、“平安”、“平安保

险”等保险人品牌内容用于广告宣传或业务推销等；若需使用，需经保险人书面授权，

并事先将宣传样本等有关内容提交保险人确认。否则，保险人有权解除合同，并要求投

保人、被保险人及本保单受益人（1）立即停止一切有关宣传活动，积极消除对保险人造

成的不良影响；（2）向保险人一次性支付违约金人民币50万元（大写：人民币伍拾万圆

整）；（3）不足以弥补保险人损失的，还应另外予以赔偿。同时，投保人、被保险人及

本保单受益人应对其自身行为承担全部法律责任。反虚假宣传条款（1）：合同双方均清

楚并愿意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商标法》、《专利法》、《反不正

当竞争法》等知识产权类、合同法及广告法等相关法律的规定，双方均有权就本合同所

约定事项以约定方式在约定范围内进行真实、合理的使用或宣传，但不得涉及合同所约

定的保密内容反虚假宣传条款（2）：为避免商标侵权及不当宣传等风险的发生，合同双

方均同意，在使用对方的商标、品牌、企业名称等进行宣传前，均须获得对方事先的书

面认可，否则，不得进行此类使用或宣传。双方在此承诺，会积极响应对方提出的就合

作事项的合理使用或宣传申请。双方均承认，未经对方事先书面同意而利用其商标、品

牌及企业名称等进行商业宣传；虚构合作事项；夸大合作范围、内容、效果、规模、程

度等，均属对本合同的违反，并可能因虚假宣传构成不正当竞争，守约方或被侵权人将

保留追究相应法律责任的权利

5.出险时，被保险人如未能提供经国家或省级以上质检机构鉴定并出具的产品质量鉴定

证书，保险公司不负赔偿责任。

6.由同一原因引起并在本保险单保险期间内由第三方提出的一个或一系列针对被保险人

的索赔，将被视作为“一次事故”。

7.本保单承保的产品型号为78781725/78818663等43个零部件（详见清单）；产品质量

认证类型：3C、ECE、R46及其他；产品类型：二类镜，四类镜，五类镜，六类镜。



投保单号：51209823903592993559

    投保人签字（盖章）：

    日期 年 月 日

 以下信息由保险公司填写

校验:

 机构代码：2120982

代理人协议：1000063325058

业务渠道代码：T

 代理人名称 : 新一站保险代理股份有限公司

 业务员姓名：胡千红

主介绍人代码： 业务员签字:

业务员手机:

 主介绍人姓名：

业务员代码：2120001109

商机编号:

 偿付能力信息披露：

请您了解本公司最近季度的偿付能力信息，该信息可以作为您决定是否投保的参考信息。截至2024年三季度，我公
司综合偿付能力充足率为215.4%，该偿付能力充足率达到了监管要求；我公司最近一期的风险综合评级结果为BBB
类。

the Insurer's Exclusion Clauses and handwritten or printed Special Clauses. The Policy holder hereby
agree to apply for "PRODUCTS LIABILITY INSURANCE" on the basis of absolute understanding of all the
Clauses, Contents and Legal consequence of the Policy.
 3、按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个人保险实名制管理办法》要求，本人同意：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可采集本人办理保险业务所需的信息要素（包括但不限于姓名、证件类型、证件号码、证件有效期起止期限等），
传递给中国银保监保险实名查验登记系统进行有效性核验并向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反馈；中国平安财产
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可采集涉及本人的保险业务信息（包括但不限于证件信息、办理的保险业务种类、基本内容
等），并由中国银保监保险实名查验登记系统进行存储、登记，上述各单位均可对上述信息进行合理的使用与传
递。

序号 产品名称 产品型号 产品用途 产品类型 产品质量认证
类型

销售区域 销售额

1 卡车后视镜 VOLVO卡车后视
镜整车装配使

用

其他汽车零配
件

3C、其他 欧洲地区 10,000,000

    多产品详情清单明细...



平安产品责任保险产品说明

一、条款名称

平安产品责任保险

二、保障范围

第一条  在保险期间或保险合同载明的追溯期内，保险单载明投保的被保险人

所生产、出售的产品或商品（以下简称“被保险产品或商品”）在承保区域范

围内发生意外事故，造成使用、消费或操作该产品或商品的人员或其他任何人

员的人身伤亡或财产损失，由受害人在保险期间内首次向被保险人提出损害赔

偿请求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不包括港澳台地区法律）应由被保险人

承担的经济赔偿责任，保险人按照本保险合同约定负责赔偿。

第二条  保险事故发生后，被保险人因保险事故而被提起仲裁或者诉讼的，对

应由被保险人支付的仲裁或诉讼费用以及事先经保险人书面同意支付的其它必

要的、合理的法律费用，保险人按照本保险合同约定也负责赔偿。

三、保险期间

第一条  除另有约定外，保险期间为一年，以保险单载明的起讫时间为准。保

险合同未载明追溯期的，则无追溯期。

四、赔偿限额及免赔额（率）

第一条  赔偿限额包括每次事故赔偿限额、每次事故每人赔偿限额、每次事故

人身伤亡赔偿限额、每次事故财产损失赔偿限额、累计赔偿限额，由投保人与

保险人协商确定，并在保险合同中载明。

第二条  每次事故免赔额（率）由投保人与保险人在签订保险合同时协商确定

，并在保险合同中载明。

五、责任免除

第一条  下列原因造成的损失、费用和责任，保险人不负责赔偿：

（一）投保人、被保险人及其代表的故意行为或重大过失；

（二）战争、敌对行动、军事行为、武装冲突、罢工、骚乱、暴动、恐怖活动

；

（三）核辐射、核爆炸、核污染及其他放射性污染；



（四）大气污染、土地污染、水污染及其他各种污染；

（五）行政行为或司法行为。

第二条  下列损失、费用和责任，保险人不负责赔偿：

（一）被保险人或其雇员的人身伤亡及其所有或管理的财产的损失；

（二）被保险人应该承担的合同责任，但无合同存在时仍然应由被保险人承担

的经济赔偿责任不在此限；

（三）罚款、罚金及惩罚性赔偿； 

（四）精神损害赔偿；

（五）间接损失；

（六）投保人、被保险人在投保前已经知道或可以合理预见的索赔情况；

（七）被保险产品或商品本身的损失；

（八）产品退换回收的损失；

（九）被保险人的产品被其他生产商用于构成其他商品或产品的部件，由于被

保险人的产品存在缺陷、不足或危险情况未能达到预期用途，导致其他商品或

产品不能使用、报废或必须更换部件的损失，但被保险人的产品在投入预期用

途后发生突然和意外的物质性损坏而导致其它商品或产品的损失不受此限；

（十）被保险产品或商品造成对飞机或轮船的损害责任；

（十一）本保险合同中载明的免赔额、按免赔率折算的免赔额；

（十二）追溯期以前（若保险合同未载明追溯期，则为“保险期间以前”）生

产、出售的产品或商品导致的损失、费用或责任。

第三条  其他不属于本保险责任范围内的损失、费用和责任，保险人不负责赔

偿。

六、退保说明

1、退保流程：请联系客服热线95511或前往我公司门店进行退保，退保申请应

以书面形式发起，我公司将及时审核是否符合退保条件，若符合条件且资料齐

全，退保保费会退还至指定银行卡账户。

2、退保时限：退保审核流程一般不超过30日，退保成功后，退保保费预计3-5

个工作日到账。

3、退保费用：根据《保险法》第五十四条，保险责任开始前，投保人要求解除

合同的，应当按照合同约定向保险人支付手续费，保险人应当退还保险费。保

险责任开始后，投保人要求解除合同的，保险人应当将已收取的保险费，按照



合同约定扣除自保险责任开始之日起至合同解除之日止应收的部分后，退还投

保人。退保保费计算规则详见条款规定。

七、索赔程序

发生保险事故后，请及时拨打我公司7x24小时客服热线95511报案，我公司理赔

人员将第一时间处理赔偿事宜。在收齐全部理赔资料后，我公司将审核案件，

对属于保险责任范围内的各类损失支付理赔金，理赔金会支付至指定银行卡账

户。



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平安产品责任保险条款

注册号:C00001730912019122627852

总则

第一条  本保险合同由保险条款、投保单、保险单、保险凭证以及批单组成。凡涉及

本保险合同的约定，均应采用书面形式。

第二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各类机关、企事业单位、个体经济组织以及其他组织，

均可作为本保险合同的投保人、被保险人。

保险责任

第三条  在保险期间或保险合同载明的追溯期内，保险单载明投保的被保险人所生产、

出售的产品或商品（以下简称“被保险产品或商品”）在承保区域范围内发生意外事故，

造成使用、消费或操作该产品或商品的人员或其他任何人员的人身伤亡或财产损失，由受

害人在保险期间内首次向被保险人提出损害赔偿请求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不包

括港澳台地区法律）应由被保险人承担的经济赔偿责任，保险人按照本保险合同约定负责

赔偿。

第四条  保险事故发生后，被保险人因保险事故而被提起仲裁或者诉讼的，对应由被

保险人支付的仲裁或诉讼费用以及事先经保险人书面同意支付的其它必要的、合理的法律

费用，保险人按照本保险合同约定也负责赔偿。

责任免除

第五条  下列原因造成的损失、费用和责任，保险人不负责赔偿：

（一）投保人、被保险人及其代表的故意行为或重大过失；

（二）战争、敌对行动、军事行为、武装冲突、罢工、骚乱、暴动、恐怖活动；

（三）核辐射、核爆炸、核污染及其他放射性污染；

（四）大气污染、土地污染、水污染及其他各种污染；

（五）行政行为或司法行为。

第六条  下列损失、费用和责任，保险人不负责赔偿：

（一）被保险人或其雇员的人身伤亡及其所有或管理的财产的损失；

（二）被保险人应该承担的合同责任，但无合同存在时仍然应由被保险人承担

的经济赔偿责任不在此限；

（三）罚款、罚金及惩罚性赔偿； 

（四）精神损害赔偿；

（五）间接损失；



（六）投保人、被保险人在投保前已经知道或可以合理预见的索赔情况；

（七）被保险产品或商品本身的损失；

（八）产品退换回收的损失；

（九）被保险人的产品被其他生产商用于构成其他商品或产品的部件，由于被

保险人的产品存在缺陷、不足或危险情况未能达到预期用途，导致其他商品或产品

不能使用、报废或必须更换部件的损失，但被保险人的产品在投入预期用途后发生

突然和意外的物质性损坏而导致其它商品或产品的损失不受此限；

（十）被保险产品或商品造成对飞机或轮船的损害责任；

（十一）本保险合同中载明的免赔额、按免赔率折算的免赔额；

（十二）追溯期以前（若保险合同未载明追溯期，则为“保险期间以前”）生

产、出售的产品或商品导致的损失、费用或责任。

第七条  其他不属于本保险责任范围内的损失、费用和责任，保险人不负责赔

偿。

赔偿限额与免赔额（率）

第八条  赔偿限额包括每次事故赔偿限额、每次事故每人赔偿限额、每次事故人身伤

亡赔偿限额、每次事故财产损失赔偿限额、累计赔偿限额，由投保人与保险人协商确定，

并在保险合同中载明。

第九条  每次事故免赔额（率）由投保人与保险人在签订保险合同时协商确定，

并在保险合同中载明。

保险期间

第十条  除另有约定外，保险期间为一年，以保险单载明的起讫时间为准。保险合

同未载明追溯期的，则无追溯期。

保险费

第十一条  在订立保险合同时，保险人按照保险期间内被保险人的预计销售额预收保

险费。保险期满后，被保险人应将保险期间内的实际销售额书面通知保险人，作为计

算实际保险费的依据。实际保险费若高于预收保险费，被保险人应补交其差额；反之，

若预收保险费高于实际保险费，保险人退还其差额，但实际保险费不得低于所规定的最

低保险费。

保险人有权在保险期间内任何时间要求被保险人提供一定期限内实际销售额的

数据。保险人还有权派员检查被保险人的有关账册或记录并核实上述数据。

保险人义务

第十二条  本保险合同成立后，保险人应当及时向投保人签发保险单或其他保险凭证。

第十三条  保险人按照本保险合同的约定，认为被保险人提供的有关索赔的证明和资

料不完整的，应当及时一次性通知投保人、被保险人补充提供。



第十四条  保险人收到被保险人的赔偿保险金的请求后，应当及时作出是否属于保险

责任的核定；情形复杂的，保险人将在确定是否属于保险责任的基本材料收集齐全后，尽

快做出核定。

保险人应当将核定结果通知被保险人；对属于保险责任的，在与被保险人达成赔偿保

险金的协议后十日内，履行赔偿保险金义务。保险合同对赔偿保险金的期限有约定的，保

险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赔偿保险金的义务。保险人依照前款的规定作出核定后，对不属于

保险责任的，应当自作出核定之日起三日内向被保险人发出拒绝赔偿保险金通知书，并说

明理由。

第十五条  保险人自收到赔偿保险金的请求和有关证明、资料之日起六十日内，对其

赔偿保险金的数额不能确定的，应当根据已有证明和资料可以确定的数额先予支付；保险

人最终确定赔偿的数额后，应当支付相应的差额。 

投保人、被保险人义务

第十六条  订立保险合同，保险人就保险标的或者被保险人的有关情况提出询问的，

投保人应当如实告知。

投保人故意或者因重大过失未履行前款规定的如实告知义务，足以影响保险人

决定是否同意承保或者提高保险费率的，保险人有权解除保险合同。

前款规定的合同解除权，自保险人知道有解除事由之日起，超过三十日不行使而消灭。

自合同成立之日起超过二年的，保险人不得解除合同；发生保险事故的，保险人应当承担

赔偿保险金的责任。

投保人故意不履行如实告知义务的，保险人对于合同解除前发生的保险事故，

不承担赔偿保险金的责任，并不退还保险费。

投保人因重大过失未履行如实告知义务，对保险事故的发生有严重影响的，保

险人对于合同解除前发生的保险事故，不承担赔偿保险金的责任，但应当退还保险

费。

保险人在合同订立时已经知道投保人未如实告知的情况的，保险人不得解除合同；发

生保险事故的，保险人应当承担赔偿保险金的责任。

第十七条  除另有约定外，投保人应当在保险责任起始日前一次性交清全部保

险费，投保人未按约定交纳保险费，保险合同不生效。

采用分期支付保险费的，投保人应按照本保险合同的约定，按时支付保险费。投保人

未按本保险合同支付保费的，保险人可以解除保险合同。

第十八条  被保险人应严格遵守国家有关产品质量、产品安全等方面的规定，加强管

理，采取合理的预防措施，尽力避免或减少责任事故的发生。

保险人可以对被保险人的房屋、机器、设备、工作和产品或商品的风险情况进行检查，

向投保人、被保险人提出消除不安全因素和隐患的书面建议，投保人、被保险人应该认真

付诸实施。但前述检查并不构成保险人对被保险人的任何承诺。

投保人、被保险人未按照约定履行上述安全义务的，保险人有权要求增加保险费

或者解除合同。

第十九条  在保险合同有效期内，被保险人生产、出售某种新产品或被保险产

品或商品的化学成分或生产设计等有所变动，导致保险标的的危险程度显著增加的，

被保险人应当及时通知保险人，保险人可以增加保险费或者解除合同。



被保险人未履行前款约定的通知义务的，因保险标的的危险程度显著增加而发

生的保险事故，保险人不承担赔偿保险金的责任。

第二十条  知道保险事故发生后，被保险人应该：

（一）尽力采取必要、合理的措施，防止或减少损失，否则，对因此扩大的损失，

保险人不承担赔偿责任；

（二）及时通知保险人，并书面说明事故发生的原因、经过和损失情况；故意或者因

重大过失未及时通知，致使保险事故的性质、原因、损失程度等难以确定的，保险

人对无法确定的部分，不承担赔偿责任，但保险人通过其他途径已经及时知道或者应当

及时知道保险事故发生的除外；

（三）保护事故现场，允许并且协助保险人进行事故调查；对于拒绝或者妨碍保险

人进行事故调查导致无法确定事故原因或核实损失情况的，保险人对无法确定或核

实的部分，不承担赔偿责任；

（四）涉及违法、犯罪的，应立即向公安部门报案，否则，对因此扩大的损失，保

险人不承担赔偿责任。

第二十一条  被保险人收到受害人的损害赔偿请求时，应立即通知保险人。未

经保险人书面同意，被保险人对受害人作出的任何承诺、拒绝、出价、约定、付款

或赔偿，保险人不受其约束。对于被保险人自行承诺或支付的赔偿金额，保险人有

权重新核定，不属于本保险责任范围或超出应赔偿限额的，保险人不承担赔偿责任

在处理索赔过程中，保险人有权自行处理由其承担最终赔偿责任的任何索赔案件，

被保险人有义务向保险人提供其所能提供的资料和协助。

第二十二条  被保险人获悉可能发生诉讼、仲裁时，应立即以书面形式通知保险人；

接到法院传票或其他法律文书后，应将其副本及时送交保险人。保险人有权以被保险人

的名义处理有关诉讼或仲裁事宜，被保险人应提供有关文件，并给予必要的协助。

对因未及时提供上述通知或必要协助导致扩大的损失，保险人不承担赔偿责任。

第二十三条  被保险人请求赔偿时，应向保险人提供下列证明和资料：

（一）保险单正本；

（二）被保险人或其代表填具的索赔申请书；

（三）受害人向被保险人提出索赔的相关材料；

（四）造成受害人人身伤害的，应包括：受害人的病历、诊断证明、医疗费等医疗原

始单据；受害人的人身伤害程度证明：受害人伤残的，应当提供具备相关法律法规要求或

保险人认可的伤残鉴定资格的医疗机构或伤残评定机构出具的伤残程度证明；受害人死亡

的，公安机关或医疗机构出具的死亡证明书；

（五）造成受害人财产损失的，应包括：损失、费用清单；

（六）被保险人与受害人所签订的赔偿协议书或和解书；经判决或仲裁的，应提供判

决文书或仲裁裁决文书；

（七）投保人、被保险人所能提供的与确认保险事故的性质、原因、损失程度等有关

的其他证明和资料。

被保险人未履行前款约定的索赔材料提供义务，导致保险人无法核实损失情况

的，保险人对无法核实部分不承担赔偿责任。

第二十四条  若在某一被保险产品或商品中发现的缺陷表明或预示类似缺陷也



存在于其他被保险产品或商品时，被保险人应立即自付费用进行调查并纠正该缺陷

否则，由于类似缺陷造成的一切损失应由被保险人自行承担。

赔偿处理

第二十五条  保险人的赔偿以下列方式之一确定的被保险人的赔偿责任为基础：

（一）被保险人和向其提出损害赔偿请求的受害人协商并经保险人确认；

（二）仲裁机构裁决；

（三）人民法院判决；

（四）保险人认可的其它方式。

第二十六条  被保险人给受害人造成损害，被保险人未向该受害人赔偿的，保

险人不负责向被保险人赔偿保险金。

第二十七条  发生保险责任范围内的损失，保险人按以下方式计算赔偿：

（一）对于每次事故造成的损失，保险人在每次事故赔偿限额内计算赔偿，其

中对每人的赔偿金额不得超过每次事故每人赔偿限额，对每次事故多人人身伤亡的

赔偿金额不得超过每次事故人身伤亡赔偿限额，对每次事故多人财产损失的赔偿金

额不得超过每次事故财产损失赔偿限额，对每次事故承担的法律费用的赔偿金额不

超过每次事故赔偿限额的 10%，但合同另有约定的除外。

被保险人生产出售的同一批产品或商品，由于同样原因造成多人的人身伤害、

疾病或死亡或多人的财产损失，应视为一次事故造成的损失。

（二）在依据本条第（一）项计算的基础上，保险人在扣除每次事故免赔额

（率）后进行赔偿；

（三）在保险期间内，保险人对多次事故承担的本条款第三、四条规定的赔偿

金额之和累计不超过累计赔偿限额。

第二十八条  发生保险事故时，如果被保险人的损失在有相同保障的其他保险

项下也能够获得赔偿，则本保险人按照本保险合同的赔偿限额与其他保险合同及本

保险合同的赔偿限额总和的比例承担赔偿责任。

其他保险人应承担的赔偿金额，本保险人不负责垫付。若被保险人未如实告知

导致保险人多支付赔偿金的，保险人有权向被保险人追回多支付的部分。

第二十九条  发生保险责任范围内的损失，应由有关责任方负责赔偿的，保险人自

向被保险人赔偿保险金之日起，在赔偿金额范围内代位行使被保险人对有关责任方请求赔

偿的权利，被保险人应当向保险人提供必要的文件和所知道的有关情况。

被保险人已经从有关责任方取得赔偿的，保险人赔偿保险金时，可以相应扣减

被保险人已从有关责任方取得的赔偿金额。

保险事故发生后，在保险人未赔偿保险金之前，被保险人放弃对有关责任方请

求赔偿权利的，保险人不承担赔偿责任；保险人向被保险人赔偿保险金后，被保险

人未经保险人同意放弃对有关责任方请求赔偿权利的，该行为无效；由于被保险人

故意或者因重大过失致使保险人不能行使代位请求赔偿的权利的，保险人可以扣减

或者要求返还相应的保险金。

第三十条  保险人受理报案、进行现场查勘、核损定价、参与案件诉讼、向被保险人

提供建议等行为，均不构成保险人对赔偿责任的承诺。



争议处理和法律适用

第三十一条  因履行本保险合同发生的争议，由当事人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提交

保险单载明的仲裁机构仲裁；保险单未载明仲裁机构且争议发生后未达成仲裁协议的，依

法向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港澳台地区除外）人民法院起诉。

第三十二条  本保险合同的争议处理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不包括港澳台地区法

律）。

其他事项

第三十三条  投保人和保险人可以协商变更合同内容。

变更保险合同的，应当由保险人在保险单或者其他保险凭证上批注或附贴批单，或者

投保人和保险人订立变更的书面协议。

第三十四条  投保人可随时书面申请解除本保险合同，本保险合同自保险人收到投保

人的书面申请之日的二十四时起终止。保险责任开始前，投保人要求解除合同的，保险人

扣除 3%手续费后，剩余部分的保险费退还投保人；保险责任开始后，投保人要求解除合

同的，对保险责任开始之日起至合同解除之日止期间的保险费，按附录短期费率表规定

的短期费率计收，剩余部分退还投保人。

保险人亦可解除本保险合同。保险责任开始前，保险人要求解除合同的，不得向投

保人收取手续费并应退还已收取的保险费；保险责任开始后，保险人可提前十五天通知

投保人解除合同，对保险责任开始之日起至合同解除之日止期间的保险费，按日比例计

收，剩余部分退还投保人。

第三十五条  发生保险事故且保险人已承担赔偿责任的，自保险人赔偿之日起三十日

内，投保人可以解除合同；除合同另有约定外，保险人也可以解除合同，但应当提前

十五日通知投保人。

保险合同依据前款规定解除的，保险人应当将累计赔偿限额扣除累计已赔偿金额后

剩余部分的保险费，按照合同约定扣除自保险责任开始之日起至合同解除之日止应

收的部分后，退还投保人。

附录：

短期费率表

保险期间已经过月数（个

月）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年费率的比例（％） 10 20 30 40 50 60 70 80 85 90 95 100

（注：保险期间已经过月数不足一月的按一月计算）。



 

 

企业宝企业认证用户使用协议 

一、总则  

贵单位在使用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平安产险”)团体客户线

上平台提供的各项服务之前，应仔细阅读本服务协议。本站保留对本协议修改的权利，如

您不同意本服务协议，您可以主动取消中国平安产险提供的服务；您一旦使用中国平安产

险的服务，即视为您已了解并完全同意本服务协议各项内容。 

二、账号权益 

企业认证账号是指通过贵单位认证的企业管理员在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的企

业管理员账号（或企业管理员预留手机号），通过企业管理员账号或预留手机号可登陆我司

向团体客户提供的网站、APP，享受多重专属服务，包括但不限于自助投保、自助查询承保、

理赔信息、自助批改、增值服务等。 

1. 贵单位有权变更该企业认证账号。若贵单位关键信息，包括但不限于企业名称、企业

证件类型及号码、企业管理员发生变动或长期停用，应及时前往平安产险门店或登录平安

企业宝网站、APP 进行变更。 

2. 贵单位办理认证、变更企业认证账号相关信息等，须提供合法有效的证明材料，如实

填写申请书中的全部内容并签章确认。因贵单位提供的信息不真实、不准确或不完整造成

的各项损失由贵单位自行承担。 

3. 贵单位的用户认证、信息变更需盖章确认，单位盖章即代表贵单位接受中国平安财产

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企业认证用户使用协议的全部内容。 

4. 企业认证账号（或企业管理员预留手机号）是登陆我司提供的网站、APP 的唯一方式，

任何人员以贵单位保管并使用的企业认证账号（或企业管理员预留手机号）登陆我司网站、

APP，以及在平台内所做的投保、查询、批改、理赔及开设子账户等全部操作指令，均被视

为贵单位行为，操作所产生的所有电子信息记录均为我司办理业务的有效凭证。请贵单位

妥善保存企业管理员预留手机号信息，防止信息外泄。因预留手机号丢失、被他人盗用及

其他投保人自身原因导致的损失，保险人不承担赔偿责任。 

5. 贵单位可在企业认证账号下开设企业员工子账号，并负责对企业员工子账号进行管理，

企业员工子账号的所有操作行为均视为已取得贵单位的授权，因企业员工子账号操作所产

生的所有电子信息记录均为贵单位在我司办理业务的有效凭证。 

三、信息和隐私保护  

1、贵单位可认证 1 至 3 个企业管理员预留手机号，贵单位通过企业认证账号（或企业

管理员预留手机号）登录的所有操作均被视为符合贵单位的真实操作意愿；若贵单位企业

管理员预留手机号变更，应及时前往平安产险门店或登录平安企业宝网站、APP进行变更，

因未及时办理变更导致的损失中国平安产险不承担任何责任。 

2、企业认证账号的所有权归中国平安产险，用户完成注册申请手续后，获得其使用权。  

3、贵单位应提供及时、详尽及准确的企业资料，并不断更新贵单位资料。贵单位应确



保所填报资料的准确性，并对其负责。如因信息不真实而引发问题，则贵单位承担问题发

生所带来的全部后果。  

4、贵单位不应将其账号、手机号、手机验证码、硬件驱动转让或出借予他人使用。如

贵单位发现其账号遭他人非法使用，应通知中国平安产险。因黑客行为或用户的保管疏忽

导致账号、密码遭他人非法使用，中国平安产险不承担任何责任。  

5、中国平安产险不对外公开或向第三方提供用户的资料。  

四、使用规则  

1、贵单位在使用中国平安产险服务时，必须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贵单位应同意将不会利用本服务进行任何违法或不正当的活动，包括但不限于下列行为∶  

（1）上载、展示、张贴、传播或以其它方式传送含有下列内容之一的信息：  

1）反对宪法所确定的基本原则；2）危害国家安全，泄露国家秘密，颠覆国家政权，

破坏国家统一；3）损害国家荣誉和利益的；4）煽动民族仇恨、民族歧视、破坏民

族团结；5）破坏国家宗教政策，宣扬邪教和封建迷信；6）散布谣言，扰乱社会秩

序，破坏社会稳定；7）散布淫秽、色情、赌博、暴力、凶杀、恐怖或者教唆犯罪；

8）侮辱或者诽谤他人，侵害他人合法权利；9）含有虚假、有害、胁迫、侵害他人

隐私、骚扰、侵害、中伤、粗俗、猥亵、或其它道德上令人反感的内容；10）含有

中国法律、法规、规章、条例以及任何具有法律效力之规范所限制或禁止的其它内

容；  

（2）不得为任何非法目的而使用网络服务系统；  

（3）不利用中国平安产险的服务从事以下活动：  

1）未经允许，进入计算机信息网络或者使用计算机信息网络资源的； 2）未经允

许，对计算机信息网络功能进行删除、修改或者增加的； 3）未经允许，对进入计

算机信息网络中存储、处理或者传输的数据和应用程序进行删除、修改或者增加的； 

4）故意制作、传播计算机病毒等破坏性程序的； 5）其他危害计算机信息网络安

全的行为。  

2、用户违反本协议或相关的服务条款的规定，导致或产生的任何第三方主张的任何索

赔、要求或损失，包括合理的律师费，贵单位同意赔偿中国平安产险与合作公司、关联公

司，并使之免受损害。对此，中国平安产险有权视用户的行为性质，采取包括但不限于删

除企业认证账号发布信息内容、暂停使用许可、终止服务、限制使用、回收企业认证账号、

追究法律责任等措施。对恶意注册企业认证账号或利用企业认证账号进行违法活动、捣乱、

骚扰、欺骗、其他用户以及其他违反本协议的行为，中国平安产险有权回收其账号。同时，

中国平安产险会视司法部门的要求，协助调查。  

3、贵单位须对自己在使用平台服务过程中的行为承担法律责任。贵单位承担法律责任

的形式包括但不限于：对受到侵害者进行赔偿，以及在中国平安产险首先承担了因用户行

为导致的行政处罚或侵权损害赔偿责任后，用户应给予中国平安产险等额的赔偿。  

4、注册用户使用本站服务，不应被视为或解释为其与中国平安产险之间具有合资、合

伙、代理关系。  

5、本协议解释权归中国平安产险。     

 


